经济学院马寅初（本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实施细则
为了达到“以人为本、整合培养、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目标，完善研究型大学经济学本科教育教学体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和未来领导者，总结与推广“试验班”的改革成果，建立兼顾学科发展和市场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把本科生教育从数量或规模扩张向质量提高转变，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特制定以优导制为龙头，以免试研究生为抓手的马寅初（本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成立“马寅初班（本科）”，培养高端创新型卓越人才。
一、“马寅初班（本科）”遴选对象

每学年之初，在经济学院本科大二的学生中选拔40名左右在学业、科研上表现突出的学生进入该班。

二、“马寅初班（本科）”2008级各专业容量

1．经济学（试验班）7名

2．金融学16名

3．国际经济与贸易11名

4．财政学6名

三、“马寅初班（本科）”选拔条件
1．学术研究能力突出（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获得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校级以上立项（结题成绩优秀者）、获得经济学院论文报告会一等奖以上、在学科竞赛（校级）二等奖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二级刊物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篇等。

    2．根据学院核心课程（详见附件1：经济学院核心课程一览表（第一批））排名，累计专业排名

在前30%，学术研究能力特别突出者可适当放宽排名要求。
3．在由符合前述选拔条件的同学提出书面申请的基础上，通过复试确定入选人选。

4．“马寅初班（本科）”的复试成绩比例为：核心课程绩点加权平均分占40%，面试成绩占60%。

四、“马寅初班（本科）”运作模式

“马寅初班（本科）”为虚拟班级，设班主任1名。在保持现有专业培养方案不变的基础上，在导师或导师组的指导下，参加seminar、学科前沿专题讲座等强化能力培养与素质提供系统学习和训练。
经济学院“马寅初班（本科）”导师制实施细则（详见附件2）。
五、“马寅初班（本科）”政策
1.进入“马寅初班（本科）”的同学在评奖评优中享受优惠政策（具体由政策由经济学院学生工作组制定），在对外交流、出国等活动中可获得优先推荐。

2.学院每年免试研究生名额的1/3直接划拨给“马寅初班（本科）”，没有在“马寅初班（本科）”中获得免试研究生名额的同学可参与自己所在行政班的免研名额竞争。
3.进入“马寅初班（本科）”的同学毕业时可获得经济学院颁发的“马寅初班”荣誉证书。
六、本培养计划从2008级本科生开始执行。

七、本办法由经济学院负责解释，咨询电话：0571-88206620。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2010年4月30日
附件1：
经济学院核心课程一览表（第一批）
	课程性质
	课程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外语类
	051F0030
	大学英语IV
	3

	大类
	061B0170
	微积分I
	4.5

	大类
	061B0180
	微积分II
	2.0

	大类
	061B0200
	线性代数
	2.5

	大类
	201A0030
	会计学
	3.0

	大类
	011A0041
	微观经济学（甲）
	3.0

	大类
	011A0011
	宏观经济学（甲）
	3.0

	大类
	011A0030
	计量经济学
	3.0


附件2：           
经济学院“马寅初班（本科）”导师制实施细则
为了推进优导和普导相结合的新型导师制管理模式，发挥教师在学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高水平教师更多地参与本科生指导工作，现制订《经济学院“马寅初班（本科）”导师制实施细则》。
一、本科生选导师的时间安排
经济学院主修专业确认工作结束后的第一个长学期初，成立导师制工作小组，启动“学生与导师双向选择”工作。
二、优导和普导选导师实施办法
1．从2008级本科生开始，入选“马寅初班（本科）”的学生，可以在学院规定的范围内双向选择导师（即导师须为自己所在系的教师）。

2．入选“马寅初班（本科）”的学生填写《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选导师申请表》，在规定的时间内联系导师，经导师签字确认后将表格交至经济学院本科生教育科，学院审核通过后双方指导关系确立。

3．其余同学和双向选择未果的同学均由系上统一安排导师。学院将对系上的安排结果进行公示。

4．在公示期间，学生可以填写《经济学院本科生更换导师申请表》，在征得原导师和新导师的同意的基础上，申请对系上安排的导师进行调整。

三、担任优秀学生导师的条件

1．具有正教授职称；

2．具有副教授职称或具博士学位的讲师，且已在国内权威刊物（浙大人事处认定）或国际检索杂志（SSCI、SCI、EI等）发表论文一篇以上。

四、导师所带本科生的名额限制
原则上经济学系每位导师每届所带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4名，金融学系每位导师每届所带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8名，国际经济学系和财政学系每位导师每届所带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6名。其中，每位优秀学生导师接受双向选择优秀学生的人数原则上不能超过2名。
五、本科生导师职责
1．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成才目标，端正专业思想和学习态度，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2．言传身教，以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优良的职业道德影响学生；注重学生的个性健康发展和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培养； 

3．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对学生选课、专业发展方向选择、学习方法、职业生涯设计等方面进行指导； 

4．每学期开学初必须与学生见面，并保持一定频度的接触，每月与被指导的学生面谈或集体指导不少于一次，每学期参加学生集体活动不少于一次。 
六、本办法由经济学院负责解释，咨询电话：0571-88206064。
经济学院
201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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